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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郑州市中原区区属国有企业负责人
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》

政策解读

一、背景和意义

中央、省、市《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》等

一系列文件对改进经营业绩考核、加强不同类别企业分类考

核提出了明确要求。国务院国资委、河南省国资委、郑州市

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》又

进一步明确了分类考核的主要方向。

为全面深化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，切实履行区属国有企

业出资人职责，维护所有者权益，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

任，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，引导区属国有企业持

续做优做大做强，更好服务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》《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

理暂行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

于印发郑州市市管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的通知》

（郑政办〔2017〕6 号文）等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

改革的有关规定及《中共中原区委 中原区人民政府关于印

发<中原区融资平台公司及区属国有企业市场化转型改革发

展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中原文〔2020〕38 号）文件精神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二、适用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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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适用于由区政府授权郑州市中原区国有资产监督

管理机构（以下简称区国资监管机构）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区

属国有企业中，组织选任的企业负责人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考核导向

突出党的领导，突出发展质量和效益，突出管资本为主

加强国有资产监管，突出国有资本功能定位，突出结构调整，

突出创新驱动，突出维护资本安全。

（二）分类考核

1.对主业处于关键领域、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

类国有企业：合理确定经营业绩指标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

标的考核权重，以支持企业可持续发展和服务全区发展战略

为导向，使用投融资、专项任务等指标，重点考核企业服务

全区经济发展战略、发展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以及重大专项任

务完成情况，同时考核经济效益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。

2.对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：

重点考核企业经济效益、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和市场竞争能力，

引导企业提高资产经营效率，提升价值创造水平。

3.对公益类国有企业：重点考核成本控制、产品质量、

服务水平、营运效率和保障能力，探索引入第三方评价。

（三）目标管理

坚持和强化业绩考核目标管理，实现目标管理、过程控

制、结果考核紧密衔接和有机统一。考核目标以基准值为基

础，企业报送各项考核指标原则上不得低于考核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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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考核实施

年度考核以公历年为考核期，任期考核以三年为考核期。

考核期初，由区国资监管机构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同企

业负责人签订经营业绩责任书；考核期中，对经营业绩责任

书执行情况实施动态监控，进行预评估，对评估结果不理想

的提出预警；考核期末，依据财务决算报告、年度总结分析

报告、监事会意见对业绩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评分。

（五）奖惩

考核结果分为 A、B、C、D、E 五个级别，业绩考核结果

作为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和职务任免的重要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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